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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113005� � � �证券简称：平安转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平安转债”开始转股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债代码：

113005

●

转债简称：平安转债

●

可转债转股代码：

191005

●

可转债转股简称：平安转股

●

转股价格：人民币

41.33

元

/

股

●

转股起止日期：

2014

年

5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

●

转股上市交易日：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日上市流通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保监会

"

）保监财会〔

2012

〕

582

号文与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3

〕

1436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

26,000

万张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次级条款）（以下简称

"

平安转债

"

或

"

可转债

"

），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60

亿元。发行方式为向本公司原

A

股股

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交易系统发售与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交所〔

2013

〕

103

号文同意，本公司该次发行的

260

亿元可转债已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起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

"

平安转债

"

，证券代码为

"113005"

。

（三）可转债转股概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

次级条款）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本公司该次发行的

"

平安转债

"

自

2014

年

5

月

23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

A

股股票。

二、平安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人民币

260

亿元；

（二）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元

/

张，共

26,000

万张，即

2,600

万手；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8%

、第二年为

1.0%

、第三年为

1.2%

、第四年为

1.8%

、第五年

2.2%

、第六年

2.6%

；

（四）债券期限：本可转债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13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

（五）转股期起止日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

期日止（即

2014

年

5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止）。

（六）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41.33

元

/

股。如可转债存续期内转股价格根据《募

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发生调整，则按照当时生效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

191005

可转债转股简称：平安转股

（二）转股申报程序

1

、转股申报应按照上交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2

、持有人可以申请将自己账户内的平安转债全部或部分转为本公司

A

股股票。

3

、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

1,000

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

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

将按照上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

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4

、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

100

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

、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可

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三）转股申报时间

可转债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

2014

年

5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上交所交易日的正常

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

、平安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平安转债停牌时间；

2

、本公司

A

股股票停牌时间；

3

、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四）可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

销）可转债持有人的可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五）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

日上市流通。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

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六）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七）转股年度利息的归属

平安转债采用每年付息

1

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2013

年

11

月

22

日。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本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

期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平安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41.33

元

/

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41.33

元

/

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当本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

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

P1=P0/

（

1+n

）；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

（

P0+A×k

）

/

（

1+k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P1=

（

P0+A×k

）

/

（

1+n+k

）；

派送现金股利：

P1= P0-D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

（

P0－D＋A×k

）

/

（

1+n+k

）。

其中：

P0

为初始转股价，

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

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

为增发新股价

或配股价，

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本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不时经

修订）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要求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可转债持有

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可转债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本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它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

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

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

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来制订，并按照可转债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约定履行相关会议程序。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1

）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可转债存续期内，当本公司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

时，本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进行

表决时，持有平安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

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同时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

2

）修正程序

如本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

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并根据《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不时经修订）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要求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

（如需）。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

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可转债赎回条款

（

1

）到期赎回条款

在平安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以本次平安转债的票面面值的

108%

（含最后

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兑付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

2

）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平安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本公司有权按照平安转债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B×i×t / 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

B

：指平安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

：指平安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平安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元时，本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面值加

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本公司行使有条件赎回权利应符合中国保监会的要求（如有）。行使该权利需要取得中国

保监会同意时，由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负责具体事宜。具体程

序将按照届时有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办理。

六、可转债回售条款

若本次平安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本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变

化，该变化导致本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向本公司回售平安转债的权利。在上述情形下，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本公司公告后的

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

本公司将于股东大会通过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决议后的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债持有

人一次回售的权利，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互联网网站上发布可转债回售公

告，以通知可转债持有人有关回售的回售程序、回售价格、付款方法及时间安排等事项。具体

程序将按照届时有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办理。

七、与偿付能力资本有关的特别条款

为满足中国保监会关于可转债计入附属资本的要求，平安转债设定如下条款：

（

1

）平安转债为附次级条款的可转债；

（

2

）平安转债持有人在本公司破产清偿时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位于其他普通债权人之

后。

八、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平安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本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刊载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本公司网站（

www.pingan.com.cn

）的《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次级条款）募集说明书摘要》，

或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

咨询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4008866338

传 真：

0755-82431029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4-44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工商注册信息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接到控股股

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桑德集团”

)

通知

,

桑德集团于近日办理完成增资扩股的工商

变更登记相关事项。现将其工商注册信息变更事项公告如下

:

桑德集团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30,000

万元人民币

,

桑德集团本次新增注册

资本

20,000

万元由桑德集团控股股东北京桑华环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全额认缴

,

出资方式为

货币出资。桑德集团本次增资前股权结构为

:

北京桑华环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7,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70%;

文一波先生出资

2,9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29%;

胡新灵先生出资

100

万元

,

占

注册资本的

1%

。 桑德集团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为

:

北京桑华环境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2,

7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90%;

文一波先生出资

2,9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9.67%;

胡新灵先生出

资

1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0.33%

。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工商注册信息变更事项为上述企业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

其他工商注册

信息未发生变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

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桑德集

团有限公司

,

文一波先生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本次工商注册信息变更

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及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4-45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48,935,863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0.95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

元

;

持股超

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本次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648,935,863

股

,

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843,616,621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5

月

26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4

年

5

月

2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4

年

5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中的资本公积转增股份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

(

转

)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

(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送

(

转

)

股总数一致。

2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６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４４１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5

月

27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变更前数量 比例（

％

） 本次增加额 变更后数量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３

，

３７１

，

８５２ ３．６０ ７

，

０１１

，

５５５ ３０

，

３８３

，

４０７ ３．６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２５

，

５６４

，

０１１ ９６．４０ １８７

，

６６９

，

２０３ ８１３

，

２３３

，

２１４ ９６．４０

合计

６４８

，

９３５

，

８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

，

６８０

，

７５８ ８４３

，

６１６

，

６２１ １００．００

七、公司本次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

,

按新股本

843,616,621

股摊薄计算

,

公司

2013

年度

每股收益为

0.694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电话

:0717

—

6442936;

传真

:0717

—

6442830

。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73� � �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14）32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水晶光电

"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的核准，详

见

2014

年

4

月

24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截至目前，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备案登记事宜，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及后续事项

（一）标的资产的过户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交易标的资产

-

浙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夜视丽

"

）

100%

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椒

江分局为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直接持有

夜视丽

100%

股权，夜视丽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后续事项

公司向浙江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潘茂植等

7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

"

交易对方

"

）发行的

6,453,274

股股份尚未完成股份登记、上市手续，公司尚未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12,500.00

万元。 本公司尚需就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 并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目前上述事项正在办理过程中。

此外，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778,287

股新股募集本次现金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本公司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资金成

功与否并不影响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二、关于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财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了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

有效。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

新增股份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核准。 水晶光电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水晶光电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新增

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信息披露手续。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水晶光电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778,

287

股新股募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水晶光电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

内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上述

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律师核查意见

本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二）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法律意见书》，认为：

1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所有必要的授权和批准，该等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

2

、浙江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8

名交易对方已履行了标的资产的交付、过户义务，水

晶光电已经依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上述标的资产过户行为合法、有效。

3

、水晶光电尚需向交易对方支付

1.25

亿元人民币现金对价，尚需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

6,453,274

股份， 并在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交所申请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

的登记、锁定、上市等手续，以及办理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

障碍。

水晶光电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778,287

股募集本次交易的配套

资金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交易的实施。

三、备查文件

1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二）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01� � �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2014-046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

总股本

１９１

，

５１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０．５

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此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 公司向

２６６

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了限制性股票

１

，

１１２

，

６００

股， 导致公司总股本减至

１９０

，

４０２

，

４００

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３

号：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第十三条的规定，按照“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转增股本金额固定不变”的原

则，实际权益分派方案有所调整。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９０

，

４０２

，

４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２９２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２６２９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７７７５

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４３８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１４６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１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２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２４１

许刚

２ ０８＊＊＊＊＊５３３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８１０

上海复星化工医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２７９

焦作东方博雅投资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１７７

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２６３

青岛保税区千业贸易有限公司

五、权益分派实施后，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标的股票授

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对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调

整如下：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１１．４１－０．０５＝１１．３６

元。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８．５８－０．０５＝８．５３

元。

六、咨询机构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咨询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申庆飞、证券事务代表 郝军杰

咨询电话：

０３９１－３１２６６６６

传真电话：

０３９１－３１２６１１１

七、备查文件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237� � �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2014-019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

,

已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提交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根据审核结果

,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

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237� � �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2014-018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和地点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

在安徽省铜

陵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园公司办公楼一楼二号接待室召开。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９４

，

５７９

，

５８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６．７６

(

三

)

会议主持及表决方式情况

董事长王晓云先生由于出差在外

,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提议

,

本次会议由董事方大明先生

担任会议主持人

,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表决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

四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

,

出席本次会议

4

人

,

公司董事长王晓云先生、董事沈义强先生、独立董事

孔凡让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本次会议监事

2

人

,

监事黄云

锴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董事会秘书徐文焕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副总经理

:

方夕刚先生、阮德斌先生、程春平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股）

赞成比

例（

％

）

反对票

数（股）

反对比

例（

％

）

弃权票

数（股）

弃权比

例（

％

）

是否

通过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９４

，

５７９

，

５８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９４

，

５７９

，

５８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９４

，

５７９

，

５８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９４

，

５７９

，

５８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９４

，

５７９

，

５８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９４

，

５７９

，

５８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９４

，

５７９

，

５８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２０１３

年度薪酬结算的议案

９４

，

５７９

，

５８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９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的议案

９４

，

５７９

，

５８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及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１８

，

３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

----

安徽铜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94,561,280

股

,

审议“关于公司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

,

关联股东安徽铜峰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潘平、 吴长健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

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600886� � �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2014-025

债券代码:� 122287� � � �债券简称：13国投01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密风电

基地二期烟墩八A风电场项目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哈密风电基地二期东南部风

区烟墩区域

120

万千瓦风电及

15

万千瓦光伏项目核准的批复》

(

新发改能源〔

2014

〕

989

号

),

核准

项目包括哈密风电基地二期烟墩八

A

风电场项目。

哈密风电基地二期烟墩八

A

风电场项目建设规模为

20

万千瓦， 由公司投资占比

100%

的

国投哈密风电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600886� � �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2014-026

债券代码:� 122287� � � �债券简称：13国投01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锦屏二级水电站5#机组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报告， 雅砻江流域梯级开发项目锦

屏二级水电站

5#

机组于

2014

年

5

月

18

日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投入正式运行。

锦屏二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雅砻江干流锦屏大河湾上， 是雅砻江卡拉

至江口河段五级开发的第二座梯级电站。 锦屏二级水电站共安装

8

台

6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

组，总装机容量

480

万千瓦，截至目前已投产

300

万千瓦

,

预计

2015

年竣工。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14-075

华夏幸福关于签订清华大学重大科技项目

（固安）中试孵化基地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固安县人民政府、河北清华发展

研究院（以下简称

"

研究院

"

）就在廊坊固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运营

"

清华大学重大科

技项目（固安）中试孵化基地

"

（以下简称

"

中试基地

"

）的相关事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下

简称

"

本协议

"

）。

一、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固安县人民政府

乙方：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

丙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背景及宗旨

基于河北省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已就在廊坊固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建

"

清华大学重

大科技项目（固安）中试孵化基地

"

（以下简称

"

中试基地

"

）项目签署相关协议，在此基础上委

托廊坊市、研究院及公司负责建设及运营该项目。经协商，由研究院负责

"

中试基地

"

的管理

与运营，由公司承担

"

中试基地

"

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三）合作内容

1."

中试基地

"

将面向河北省社会经济发展定位和市场实际需求，重点打造集

"

创新研发、

项目孵化、技术转移、支撑服务

"

四位一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形成高层次人才、高科技成

果、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的聚集高地，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培育新材料、新能源、高端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辐射带动河北省乃至京津冀的社会经济

科学发展。

2.

发展目标：各方争取用

2

年左右时间完成

"

中试基地

"

的建设，并同步开展完善政策、配

置人员、调配资源等配套工作。先期中试孵化场所启动后，首期入驻项目

15

个，

5

年内争取建

成

10

至

20

个应用研究机构，争取研发中试经费

15

至

20

亿元，预计可转移科技成果

150

项，其中

30

个左右完成

"

中试

"

并进入孵化。

3."

中试基地

"

落户于固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具体选址由固安县人民政府、研究院与

公司共同选定。

4.

公司负责

"

中试基地

"

基础设施建设，首期

50

亩地的中试孵化场所一年内建成并交付使

用；二年内完成具备可直接使用条件的总建筑面积约

6

万平方米中试孵化场所以及

1

万平方米

多功能办公服务大楼和

3

万平方米配套住宅。中试孵化场所和多功能办公服务大楼免租金提

供给

"

中试基地

"

使用。配套住宅短期内由公司免费提供周转房，随着

"

中试基地

"

的建设，由公

司统一规划建设，完工后以成本价提供给中试孵化基地作为吸引人才使用。

5.

研究院负责

"

中试基地

"

的管理与运营，并委托有资质的物业公司进行项目的物业管

理，承担相应费用。

6.

各方相互支持和配合，为

"

中试基地

"

的建设争取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优惠，争取

清华大学和省市县政府对落户

"

中试基地

"

的项目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全程优质服务。

7.

研究院将积极支持和配合公司对入驻项目进行审慎考察，公司有权优先和优惠获得入

驻项目的投资机会。

8.

研究院将积极采取措施，支持和引导孵化成熟的项目优先在固安、廊坊及河北省内落

地并实施产业化。

9.

各方同意，研究院和公司可独自或争取政府引导资金及其他社会资本共同成立投资基

金，为

"

中试基地

"

入驻项目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和创业支持，优先获得

"

中试基地

"

优质项目投

资机会。

10.

各方将积极探讨科技成果对接和知识产权交易的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原则上知识

产权交易在固安进行；采取积极措施，推动省市、校和企业之间的全面合作关系。

二、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履行对公司

2014

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2.

本次战略合作是公司产业发展服务业务模式升级的重要体现。通过政、校、企联手

,

为产

业新城的产业发展不断集聚科研成果和创新力量。本次合作是公司与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等

国内顶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首次合作，有利于未来公司与国内外顶尖高校之间深度合作机制

的建立。

三、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002510� � �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14-026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之一赵文杰先生的通知， 赵文杰先生因个人原因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

件股份（高管锁定股）

４

，

６１３

，

８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

）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购回交易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述股权

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赵文杰、尹

宝茹、任伟、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等

９

名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胡津生 境内自然人

７．３１％ ３０

，

０９６

，

３６４ ２４

，

０７２

，

２７２

常世平 境内自然人

５．６１％ ２３

，

０６７

，

２００ １７

，

３００

，

４００

董书新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９％ ２０

，

１１５

，

７２４ １６

，

５８６

，

７９２

赵文杰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４％ １３

，

３３４

，

５１６ １１

，

５３４

，

５１６

质押

４

，

６１３

，

８０６

任伟 境内自然人

２．２１％ ９

，

１００

，

５２８ ７

，

３２０

，

３９６

尹宝茹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４％ ８

，

８１８

，

４０６ ７

，

５５８

，

８０４

张义生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８％ ７

，

３４０

，

３９６ ６

，

１０５

，

２９６

鲍建新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３％ ７

，

１２７

，

２０４ ６

，

０７７

，

２０４

王子玲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９％ ６

，

５３４

，

９７６ ５

，

８９１

，

２３２

合计

３０．５０％ １２５

，

５３５

，

３１４ １０２

，

４４６

，

９１２ ４

，

６１３

，

８０６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 赵文杰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

，

３３４

，

５１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４％

，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４

，

６１３

，

８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

，占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３４．６０％

。除赵文杰外的公司其他实际控制人所持的公司股份未发生质押。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19日


